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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十六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
民检察院：

经 2024 年 12 月 13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二次
会议决定，现将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与张某帻、曹某环、邢某梅民间借贷纠纷
抗诉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 223—227 号）作为第五十六批指导性案例（民事
生效裁判监督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5年 1月 23日

【关键词】
民事生效裁判监督 民间借贷担

保 加盖公章 越权代表 相对人合
理审查义务 缔约过失责任

【要旨】
对法定代表人在借条上加盖企业

法人公章行为法律性质的认定，应当
在分析加盖公章具体情形的基础上，
结合盖章位置、合同性质、目的等因素
综合判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相对
人对法定代表人以企业法人名义提供
担保是否属于有权代表未尽到合理审
查义务的，不属于善意相对人，该担保
行为无效。法人对担保行为无效存在
过错的，应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基本案情】
2008 年，时任某农村信用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的邢某梅向张某帻、曹某
环借款，张某帻、曹某环多次向某农村
信用合作社账户转款合计 1180 万元。
邢某梅将上述款项转至其控制的个人
银行账户，并由其个人使用。邢某梅向
张某帻、曹某环归还了部分借款本金
及利息。

2009 年初，曹某环催促邢某梅归
还欠款，邢某梅未能归还。2009 年 5 月
1 日，邢某梅给曹某环出具借条：“今借
到曹某环现金 950 万元整，月息 1%。”
张某帻要求邢某梅在借条上加盖公
章，邢某梅遂加盖“某乡信用合作社”
公章。“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一处加
盖在“今借到曹某环现金 950 万元整”
上，另一处加盖在“由信用社担保”及
邢某梅签名上。经查，“某乡信用合作
社”公章是某农村信用合作社已作废
公章，一直由邢某梅保管。

2009 年 5 月 8 日，邢某梅被免去某
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职务。

2012 年，根据中国银监会某监管
局批复，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承接某
农村信用合作社债权债务。

2018 年 5 月 16 日，张某帻、曹某环
起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某农村商业银
行 公 司 偿 还 借 款 本 金 950 万 元 及 利
息。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某农村商业
银行公司申请，追加邢某梅为被告。一
审法院认为，张某帻、曹某环的钱款汇
入某农村信用合作社账户，时任该社
法定代表人的邢某梅出具借条，并实
际占有、控制、使用该款项，邢某梅应
承担还款责任。根据中国银监会某监
管局批复，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承接
某农村信用合作社债权债务，应对某
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期间的债务承担
相应责任。据此，判决如下：一、邢某梅
偿还张某帻、曹某环借款本金 798.6 万
元及相应利息；二、某农村商业银行公
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在承
担责任后可向邢某梅追偿。

一审判决后，张某帻、曹某环和某
农村商业银行公司、邢某梅均不服，向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
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对
案涉借款本金数额进行重新审查，认
定邢某梅应归还张某帻、曹某环借款
本金 806.4 万元。二审法院认为，邢某
梅作为借款人，实际收到并使用该款
项，应当承担还本付息义务。某农村商
业银行公司作为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
承继者，在法定代表人个人借款中出
借账户，公章作废超过九年后未及时
销毁，应当对张某帻、曹某环出借给邢
某梅的借款不能归还承担相应的责
任。据此，判决如下：一、邢某梅偿还张
某帻、曹某环本金 806.4 万元及相应利
息；二、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责任，并在承担责任后可
向邢某梅追偿。

二审判决后，某农村商业银行公
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
高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再审本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
审认为，邢某梅与张某帻、曹某环之间
形成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某农村商
业银行公司没有按照金融业管理规定，
对其账户进行严格管理，客观上造成在
邢某梅与张某帻、曹某环民间借贷关系
中出借账户的事实，某农村商业银行公
司应当对其出借账户的行为承担相应

责任。同时，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公
章管理不善，应当对张某帻、曹某环出
借给邢某梅的借款不能归还承担连带
责任。据此，维持二审判决。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再审判决后，某

农村商业银行公司不服，向山西省人
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认为再审判决判
令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案涉借款承
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某农村商
业银行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山西省人
民检察院经审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
院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查明，
邢某梅系根据张某帻要求，在借条上
加盖“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

监督意见。2022 年 7 月 11 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
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首先，
从邢某梅出具的借条内容看，“某乡信
用合作社”公章一处加盖在“今借到曹
某环现金 950 万元整”上，另一处加盖
在“由信用社担保”及邢某梅签名上。
根据常理，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可能
既是借贷方又是担保方，因此需要结
合案情进一步分析加盖“某乡信用合
作社”公章行为的性质。因某农村信用
合作社与张某帻、曹某环之间并不存
在借款合意，而且没有证据证实某农
村信用合作社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
示，加之借条上明确注明“由信用社担
保”。据此，可以认定邢某梅系在张某
帻要求下通过加盖公章行为使某农村
信用合作社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其次，邢某梅作为时任某农村信用合
作社法定代表人，在其个人巨额借款
无法偿还的情况下，根据张某帻要求，
通过加盖公章行为欲使某农村信用合
作社承担担保责任，显然是将个人债
务风险转嫁至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承
担，张某帻、曹某环对此应当是明知
的，其主观上并非善意。同时，某农村
信用合作社作为金融机构，主要经营
存贷款、个人储蓄、结算等业务，为个
人借贷提供担保并不属于正常经营活
动，邢某梅加盖公章的行为不属于依
法依规履行职务行为，并不产生表见
代表的法律效果。综合全案，应当认定
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担保行为无效。
最后，虽然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存在
公章监管不力问题，但根据当时有效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
条规定，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承担的
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
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再审判决认定某
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连
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监督结果。2023 年 11 月 16 日，最
高人民法院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
诉意见，作出如下判决：一、邢某梅偿还
张某帻、曹某环本金 806.4 万元及相应
利息；二、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邢某
梅不能偿还的借款本息向张某帻、曹某
环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并在承担
赔偿责任后有权向邢某梅追偿。

【指导意义】
（一）认定加盖公章行为的性质应

当在分析加盖公章具体情形的基础上
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判断。法定代表人
在借条上加盖企业法人公章行为在法
律性质上具有债务转移、债务加入、债
务担保等多种可能性，司法实践中应
当根据加盖公章的具体情形准确把握
实质法律关系。当事人对加盖公章的
性质提出不同主张的，应当结合盖章
位置、合同性质和目的等因素综合判
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准确认定法
人应承担的责任。

（二）相对人对法定代表人以企业
法人名义提供担保是否属于有权代表
负有合理审查义务。对外提供担保系
企业法人经营过程中的重大事项，与
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密切相关。为实现
企业法人投资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
平衡，法定代表人以企业法人名义提
供担保时应当依法向相对人提供董事
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等授权
文件，而相对人对相关授权文件以及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有权代表亦负有
合理审查义务。如果相对人未尽该义

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与张某帻、曹某环、
邢某梅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

（检例第 223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十六批指导性案例
务，则其不属于善意相对人，该担保行
为无效。

（三）企业法人对担保行为无效存
在过错时应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虽
然相对人对法定代表人以企业法人名
义提供担保是否属于有权代表未尽合
理审查义务时将导致该担保行为无效，
但如果该企业法人在选任法定代表人
不当、监督不力，公章管理混乱，对公账
户大额资金交易监管缺失等方面存在
过错，则应当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该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应当综合法人
的过错程度及其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
原因力等因素依法予以合理确定。

【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七条 （本案适用，现为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第十
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
一十六条（2021 年修正，本案适用，现
为 2023 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一十一条、
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第七十八条、第九十条

办案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张驰 王海军
案例撰写人：颜良伟

【关键词】
民 事 生 效 裁 判 监 督 民 间 借 贷

保证期间 保证责任消灭 全面审查
【要旨】
检察机关在办理保证合同纠纷监

督案件中，应当审查人民法院是否依
法查明保证期间届满与否等基本案件
事实。人民法院对基本案件事实未予
查明并导致裁判结果确有错误的，检
察机关应当在调查核实相关事实后依
法监督。

【基本案情】
张某标因承包项目缺乏资金，向

黄某平借款。2013 年 11 月，黄某平通
过银行转账和现金交付方式出借给张
某标 1000 万元。2013 年 11 月 21 日，张
某标向黄某平出具借条，确认收到黄
某平借款 1300 万元，月息 3 分，2014 年
9 月 1 日前归还。2014 年 3 月至 4 月间，
黄某平以同样方式分二次向张某标出
借 200 万元和 300 万元。2014 年 6 月 3
日，张某标向黄某平出具借条，载明借
款 200 万元，月息 3 分；6 月 20 日，出具
借条，载明借款 300 万元，月息 3.5 分，
3个月归还。

因张某标未按期还款，2014 年 9
月，双方对 2013 年 11 月的 1000 万元借
款结算，张某标重新出具 6 张分别为
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
200 万元、300 万元共计 1300 万元借款
金额的借条，均注明月息 3 分。关于还
款期限，5张 200万元借款的借条，还款
日期分别是 2015 年 3 月 30 日、5 月 30
日、7月 30日、9月 30日、11月 30日之前
归还。第 6张 300万元借款的借条，还款
日期为 2016年 1月 30日。

2015 年 12 月 27 日，某建设公司向
黄某平出具《担保函》，载明“张某标在
某工程项目中借你的人民币（本金）贰仟
贰佰万元，我公司愿意对该债务（2200万
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16 年 7 月 27 日，黄某平起诉至
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
法院），要求张某标偿还借款本金 2200
万元及利息 858 万元，某建设公司承
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张某标向黄某平出
具的 1300 万元借款的借条，因张某标
只认可收到 1000 万元，且黄某平不能
提供证据证实另有 300 万元已支付，
故该张借条只能认定借款本金为 1000
万元。2014 年 9 月，双方对该 1000 万元
借款重新结算，将该笔借款利息及黄
某平后续支付的其他现金纳入借款本
金 重 新 出 具 六 张 借 条 ，共 计 1300 万
元 ，故 一 审 法 院 认 定 2013 年 11 月 的
1000 万元借款已转换至 2014 年 9 月的
1300 万元借款，再加上 2014 年 6 月的
两张借条确认借款 500 万元，张某标
共计向黄某平借款 1800 万元。同时，
黄某平向法庭提交盖有某建设公司印
章的《担保函》，要求该公司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某建设公司抗辩称该《担保
函》上法定代表人名字及被担保人出
生日期均有误，系伪造。后经鉴定，该

《担保函》上公司印章系真实，一审法
院认定该《担保函》不违反法律强制性
规定，合法有效，某建设公司应对张某
标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据此，一
审判决：张某标归还黄某平借款本金
1800 万元及利息，某建设公司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某建设公司不服，向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
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
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
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
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
利率 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
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
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
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24%，当事人
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
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
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

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
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
利率 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
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
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
规定，2014 年 9 月，张某标出具的 6 张
共计 1300 万元的借条中，第 6 张借条
300 万元系双方对息转本的约定，违反
上述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因此，2013
年 11 月 21 日借条中的 1300 万元金额
应按 1000 万元计算借款本金，并从借
条出具之日起计算利息。一审法院对
该笔借款金额认定不当，应当认定黄
某平共计向张某标提供 1500 万元借
款本金。对于某建设公司是否要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
虽然某建设公司提出《担保函》中存在
诸多问题，但并不能否认加盖公章的
真实性，亦未提供其他反证推翻《担保
函》，某建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后果。据此，二审判决：张某标偿还
借款本金 1500 万元及利息，某建设公
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判决后，某建设公司不服，认
为《担保函》系伪造，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2019 年 12 月，

某建设公司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请
监督，认为《担保函》系伪造，且二审判
决对借款数额认定不当，没有查明保
证期间已过，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
误。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案
涉 7 张借条中，有 6 张借条约定还款日
期均在 2015 年 11月 30日之前，某建设
公司出具担保函日期为 2015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6 年 7 月 28 日黄某平起诉
时，上述 6 张借条均已超过 6 个月保证
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保证期间届满，
某建设公司无需对该 6 笔债务承担保
证责任。虽然某建设公司在一、二审中
未提出相应抗辩，但是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查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人
民法院未主动查明保证期间是否届
满，导致作出错误判决，据此提请最高
人民检察院抗诉。

监督意见。2022年 9月 7日，最高人
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
高人民检察院对债务还款日期、保证期
间等全面审查，查明至 2016 年 7 月 28
日黄某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时，案
涉 7张借条中有 6张借条（共计 1300万
元）已超过 6 个月保证期间。二审法院
未主动审查保证期间是否届满即判决
某建设公司对全部借款本息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监督结果。2023 年 12 月 5 日，最高
人民法院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意
见，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
决 ；张 某 标 向 黄 某 平 偿 还 借 款 本 金
1500 万元及利息；某建设公司无需对
超过保证期间的 6 笔借款及利息承担
保证责任，仅对 2014 年 6 月 3 日未约
定还款期限的 200 万元借款及利息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指导意义】
（一）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生效裁

判监督案件中应当对法院行使审判权
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检察机关对
民事生效裁判案件的审查范围不限于
原审中当事人提出的诉辩理由和人民
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对于可能存在
人民法院未依照法律规定依法查明基
本案件事实并导致裁判结果确有错误
的情形，即使原审中当事人未以此为
由提出抗辩，检察机关亦应当对案件
进行全面审查并判断人民法院行使审
判权是否合法。例如，人民法院在审理
保证合同纠纷案件时，应当将保证期
间是否届满、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
内依法行使权利等事实作为案件基本
事实予以查明而未依职权查明，并认
定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属于
适用法律错误，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
监督。

（二）人民法院对案件基本事实未

某建设公司与黄某平、张某标
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

（检例第 224号）

予查明并导致裁判结果确有错误的，
检察机关应当在调查核实相关事实后
依法监督。对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查
明而未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检察机
关应当依法调查核实。检察机关对案
件基本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系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的需要，其目的在于查清案
件事实，促使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
权，并不影响当事人平等行使诉讼权
利。检察机关在调查核实相关事实后
发现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确有错误的，
应当依法监督。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

六条（本案适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
释》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
一十六条（2021 年修正，本案适用，现
为 2023 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一十一条、
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第七十八条、第九十条

办案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冯小光 谢玉美
案例撰写人：滕艳军 谢玉美

【关键词】
民事生效裁判监督 夫妻共同财

产 违背公序良俗 赠与无效 返还
全部财产

【要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违

反忠实义务，因婚外情擅自将夫妻共
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的，该赠与行
为违背公序良俗，依法应当认定无效。
无过错一方有权向受赠人追回全部赠
与财产。在无过错方起诉婚外第三者
返还财产案件中，夫妻双方均未提出
分割共同财产请求，人民法院径行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并判决受赠人返还部
分赠与财产的，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
误，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

【基本案情】
何某荣与冯某慧系夫妻，二人育

有一子一女。2017 年 8 月起，李某在
广东省东莞市沐足场所从事管理工
作。何某荣因常在沐足场所消费与李
某相识，与李某产生婚外情。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9 月，何某荣通过其持有
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账户向李某转账 14
笔共 20.19 万元；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11 月，何某荣通过其微信向李某转款
278 笔共 17.75 万元。上述银行转账和
微信转款两项合计 37.94 万元，其中
微信转款包含伴有特殊含义的金额，
如 1314 元、520 元等。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10 月，李某通过其微信向何
某荣转账共计 9.13 万元，代何某荣支
付 沐 足 消 费 款 5.64 万 元 ， 两 项 合 计
14.77万元。

2020年 1月，冯某慧以何某荣赠与
李某财产的行为侵害其财产权益为由，
以李某为被告、何某荣为第三人向四川
省宣汉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
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何某荣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赠与李某财产的行为无
效，要求李某返还赠与财产及相应利
息。一审法院认为，何某荣先后以微信
转款或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某所转款项
是其与冯某慧的夫妻共同财产。何某
荣与李某通过沐足消费认识后发生婚
外情，违背公序良俗，应当受到道德谴
责。但何某荣与李某之间有相互转款行
为，冯某慧提供的证据难以区分正常往
来资金和不法赠与金额。据此，判决驳
回冯某慧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 ，冯某慧、李某均不
服，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冯某慧上诉请求
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李某上诉
请求纠正一审判决认定其与何某荣存
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部分事实，何某
荣向其转账不属于赠与，是双方正常
合作关系和经济往来，但请求维持一
审判决结果。二审法院认为，李某虽辩
解何某荣向其转款行为系基于双方存
在投资合作关系的经济往来，但未提
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何某荣违背夫
妻忠实义务，向李某转款 37.94 万元，
其财产处分行为未得到冯某慧追认，
赠与行为无效。赠与款项中有 50%份
额属于冯某慧，何某荣系无权处分。何
某荣向李某赠与金额 37.94 万元，在扣
减李某向何某荣转款金额 14.77 万元
后，余下 23.17 万元，其中 50%份额属
于冯某慧所有，李某应予以返还。据
此，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李某返还冯某
慧 11.59万元并支付利息。

二审判决后，冯某慧不服，向四川
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冯某慧不服生效

判决，向达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达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本案赠
与行为无效，应当返还全部赠与财产，
据此提请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监督意见。2022 年 5 月 23 日，四川
省人民检察院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出抗诉。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
为，首先，何某荣在与冯某慧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违背夫妻相互忠实义务，基
于其与李某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李某，数百
次转款累计金额达 37.94 万元，有悖公
序良俗。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

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之规定，何某荣对李某的赠与行为
应认定为无效，法律后果应为返还全
部财产。二审判决部分返还，相当于认
可违背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损害夫
妻中非过错一方的财产权益，也无异
于为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的一方通过赠
与婚外第三者款项方式转移夫妻共同
财产提供可乘之机，不利于倡导夫妻
之间相互忠诚的价值取向，属于适用
法律确有错误。其次，二审判决部分返
还赠与财产，径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超越当事人诉讼请求。在夫妻未明确
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形下，夫妻共同
财产系共同所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非因日
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依
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应当协商
一致，不能单独处分。同时，本案涉及
多笔转账，累计数额达 37 万余元，不
属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支出。何某荣
对此款项进行处分，属于对夫妻共同
财产作出重要处分，已超出一般家事
代理范围。在冯某慧、何某荣夫妻二人
未对赠与款项进行协商处分的情况
下，二审判决对无效赠与财产径行分
割，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监督结果。2022 年 10 月 31 日，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四川省人民检
察院抗诉意见，作出再审判决：李某返
还冯某慧 23.17万元并支付利息。

【指导意义】
（一）夫妻一方因婚外情将夫妻共

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的行为，应当
认定无效。夫妻双方互相负有忠实义
务，若一方因婚外情擅自将夫妻共同
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该赠与行为属
于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财
产处分，侵犯了配偶一方作为财产共
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并且，该赠与行为
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检察机
关应当通过对民事生效裁判的监督，
促使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赠与行为无效
后的财产返还范围，维护平等、和睦的
婚姻家庭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营造社会良好风气。

（二）赠与婚外第三者财产行为被
认定无效后，受赠人应当返还全部赠
与财产，不能在返还财产中径行分割
夫妻共同共有财产。赠与行为被认定
无效后，受赠人取得赠与财产已无合
法依据，应当全部返还。同时，在赠与
人和其配偶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财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形
下，夫妻一方赠与第三者的共同财产
属于夫妻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返
还赠与财产应恢复至原来的夫妻共同
共有状态，以维护共有权人的合法权
益。在非过错方起诉婚外第三者返还
财产案件中，如果夫妻双方均未提出
分割共同财产的请求，人民法院判决
部分返还赠与财产的，系对夫妻共同
财产的径行分割，属于适用法律确有
错误，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

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七条
（本案适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
百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
条、第十九条（本案适用，现为《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一 千 零 六 十 二
条、第一千零六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婚 姻 法〉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一）》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五条（2021 年
修正，本案适用，现为 2023 年修正后
的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第九十条

办案检察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达州市人民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张艳 匡方泉
案例撰写人：张艳 杜林

（下转第三版）

冯某慧与李某赠与合同纠纷抗诉案
（检例第 225号）


